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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9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2013—025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资产收益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友谊”）拟与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及资产收益权回购合同，将大连友谊合法持

有的资产标的为其他应收款 1,339,485,632.76 元的未来收益权转让给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合同项下资产收益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90,000,000.00 元，

转让期限一年，该项资产回购溢价率为 6.43%/年，款项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3年 7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

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事项无须经股东大会批

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成立日期：1999年 12月 29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资本：1,101,690.84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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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以外区域)；

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公司不得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其他业务。公司变

更业务范围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

关办理变更登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 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600030，其股权结构

与资产状况详见该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良好，履约能力有一定的保障。 

 

三、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 

甲方（受让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人）: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本合同项下，乙方向甲方转让的标的为其合法持有的标的为

其他应收款 1,339,485,632.76 元资产未来收益权。 

2、转让价款：本合同项下资产收益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90,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玖仟万元整）。 

3、资产收益权的转移： 

1）本合同所述资产收益权是指享有标的资产所产生的全部收益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期内资产收益权对应的租赁、销售收入、标的资产回购收入或者其他

因行使标的资产权利而获得收入的权利。本合同项下资产收益权转让后，甲方即

享有要求乙方支付标的所产生的全部收益给甲方的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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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甲方以“中信证券中信沈阳分行恒进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资产支

付资产收益权转让价款之日起，甲方代理“中信证券中信沈阳分行恒进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不可撤销地享有资产收益权并以“中信证券中信沈阳分行恒进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委托资产承担相应风险，甲方对此不承担风险。 

3）资产收益权转移后，甲方发现已受让资产收益权对应的标的资产不符合

本合同约定的，有权将其退还乙方，并要求乙方返还甲方已支付转让款项并赔偿

有关损失。 

 

四、资产收益权回购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 

甲方（受让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回购标的：本合同项下，甲方向乙方回购受让标的为合同编号为

“ZXZQDX[2013]53 号-ZR-20130718-02”《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对应的乙方自

甲方购买的标的为其他应收款 1,339,485,632.76 元资产未来收益权。 

2、回购受让价款：甲方应对本合同项下资产收益权进行溢价回购，甲方应

在回购日（2014年 7月 15日）,将本金资金人民币 190,000,000.00 元(金额大

写：壹亿玖仟万元整)，一次性足额划转至乙方指定账户。双方一致同意回购溢

价部分款项按季度支付乙方，回购溢价率为 6.43%/年，每季度支付。 

3、资产收益权的转移： 

1）本合同所述资产收益权是指享有标的资产所产生的全部收益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期内资产收益权对应的租赁、销售收入或者其他因行使标的资产权利

而获得收入的权利。本合同项下资产收益权由甲方回购受让且甲方付清回购款项

后，乙方即不再享有要求甲方支付标的所产生的全部收益给乙方的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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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甲方全部付清资产收益权回购受让价款之日起，乙方不再代理“中信

证券中信沈阳分行恒进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享有资产收益权并不再以“中信证券

中信沈阳分行恒进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资产承担相应风险。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

生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资产收益权转让将有助于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拓宽公司的融资渠

道，为公司项目的正常运营提供保障。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 

3、资产收益权回购合同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7 月 19 日 




